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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

公司 100%股权进展暨涉及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公告所述股权收购的背景概况：  

2016 年 4 月 12 日，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环境”或“公

司”）全资子公司启迪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曾用名“桑德（天津）再生资源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桑德再生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再生”）与东江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江环保”）签署了《关于湖北东江环保有限公司及清远市东江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由启迪再生

以整体评估价值 38,000 万元受让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远东江”）

及湖北东江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东江”）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详

见公司于 2016年 4月 13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收

购湖北东江环保有限公司及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事项公告》[公告编号：

2016-047]）。2016 年 8 月，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对启迪再生收购清远东江前的 2015 年

度第三、第四季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种类和数量进行复核，发现清远东江在 2015 年第

三、第四季度存在拆解处理疑似仿制废弃电器并申请基金补贴的行为。2016年 10月 28日，

清远东江收到行业主管部门下发的《关于暂停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拆解处理情况审核的通知》，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种类和数量审核被暂停。 

为推进上述事项解决，尽快恢复对清远东江的拆解审核，启迪再生与东江环保于 2020

年 1月 22日签订了《确认函》（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月 23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

权进展暨签订<确认函>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20-015]）。 



启迪再生已暂停向东江环保支付关于收购清远东江的剩余股权转让款及应付东江环保

的股东借款。 

二、本公告所述收购事项涉及仲裁的说明： 

根据《确认函》，清远东江具体的拆解量核减情况根据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约谈意见及

清远东江根据主管部门要求提报的承诺函来核定。若因此引起双方的责任划分，届时根据股

权转让协议等双方已经签署的相关文件协商确定。清远东江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的处理意见暨

对 2015年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全额扣减。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关于争议解决的约定，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启迪再生向上海仲

裁委员会提请关于《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争议仲裁申请，并收到上海仲裁委员会《受理通知

书》【（2020）沪仲案字第 3835号】。具体内容如下： 

1、仲裁当事人情况 

申请人：启迪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仲裁请求 

（1）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债务抵销后的损害赔偿人民币 28,972,858.68 元

及利息 7,243,214.67 元（自 2016 年 8 月 24 日起按照利率 6%/年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暂计算至 2020年 10月 31日止）。 

（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2014 年度基金补贴款延迟收款的利息损失

1,632,747.9元。 

（3）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律师费人民币 700,000.00元。 

（4）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用。 

3、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16年 4月 12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以资产评

估机构的评估价值为作价基础，以人民币 38,000.00 万元为对价，由申请人受让被申请人持

有的清远东江及湖北东江 100%的股权。其中，清远东江的 100%股权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人民币 30,089.98万元。清远东江主要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回收、处理及综合利用，其

每年依法拆解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时均可获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该补贴为清远

东江主营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本次交易的有效组成部分，各方于 2016 年 6月 6日签订《桑德（天津）再生资源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东江环保有限公司及清远市东江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之股东借款置换协议》（以下简称“《股东借款置换协议》”）。双方约定，

由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股东借款人民币 24,807.07 万元。 

在《股转协议》履行完毕前，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于 2016 年 8 月依法对清远东江拆解处

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进行复核时，发现清远东江在 2015 年 3 季度、4 季度存

在拆解处理仿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并据此申请补贴的行为。就此，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下发了

相关文件，依法暂停对清远东江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情况的审核。 

针对清远东江上述行为及被主管机关暂停审核事宜，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沟通，要求被申

请人与主管机关进行沟通、积极推进问题解决。同时，申请人也积极与各个相关部门展开沟

通，清远东江积极落实整改，但行业主管部门对清远东江 2015 年度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

理基金补贴最终全部进行扣减。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 6.13 条约定，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保证，若因清远东江于交接

日前发生的经营行为给申请人、清远东江和其他方造成的损失均由被申请人承担；此外，《股

权转让协议》第 6.18.7 条亦约定，清远东江的资产及债权在以后不能收回或债务增加，因

此给清远东江、申请人和其他方造成的损失，被申请人应立即以现金方式补足。因此，清远

东江损失的2015年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金额计人民币166,201,158.68元应由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 

此外，根据《股转协议》以及《股东借款置换协议》，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尚负有合计人

民币 137,228,300.00 元的股权转让价款与股东借款的债务。抵销后被申请人仍应向申请人

支付损失赔偿计人民币 28,972,858.68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 

三、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清远东江 2015年度涉及扣减的基金补贴为人民币 166,201,158.68元，本次仲裁尚未正

式开庭审理，仲裁所涉事项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尚待进一步确定。 

清远东江仍在继续开展自查及申报工作，截止本公告日，清远东江 2016 年度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拆解处理技术复核情况已公示，后续年度拆解基金补贴仍需按照相关监管部门的审

核意见核定，该事项的影响和结果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1、《仲裁申请书》； 

2、《受理通知书》【（2020）沪仲案字第 3835 号】。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五日 


